东莞市设立风险缓释基金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0年以来，东莞市通过融资担保费率补贴、中小微企业白名单风险补偿、上市纾困基金运作等方面，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积极构建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资金和低成本融资支持的合作机制，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真正缓解企业融资难，大力实施中小微企业风险补偿。
一、东莞市融资担保费率专项补贴
2020年6月，东莞市政府出台了融资担保费率专项补贴政策，通过给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新增融资担保业务2%的费率补贴，使企业承担的担保费率控制在1%以下，大大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为银担企合作打开了空间，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快速发放贷款，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12月末，已向融资担保机构为中小微企业增信融资发放费率补贴497.8万元，撬动新增融资担保业务24890万元。第五批融资担保费率补贴申请资金182万元通过审批准备拨款，撬动新增融资担保业务9100万元。
二、东莞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
（一）风险补偿政策基本情况。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市从2018年12月开始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政策。由市镇财政共同出资2亿元，对合作银行提供占贷款本金总额2%的风险补偿，促成银行机构“敢贷”、“可贷”、“愿贷”。
2020年6月，根据《东莞市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专项资金设立方案》（东经指[2020]5号）的精神，风险补偿政策进行了提质扩面：扩大资金规模——从原来的2.1亿元（市镇财政共同出资的2亿元加上中央的1千万奖励资金）增加到10亿元；扩大企业覆盖面——在原42240家“白名单”企业基础上，扩大至市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指挥部A、B库企业，省、市重大项目投资方，供应链金融平台，以及银行运用支小再贷款发放的信用类贷款支持的市场经营主体）；增加合作银行——从原有的5家银行机构扩大至所有在莞银行机构）；增加贷款种类——补偿类型从一年期的信用贷款扩大至线上（含省中小融平台东莞地区贷款）随借随还一年期信用贷款，最长不超过三年期的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质押贷款，本土企业首次贷款、支小再贷款等）；提高风险补偿比例——2020年内将补偿比例提高至4%，2021年退坡至3%，自2022年起恢复为2%。
（二）风险补偿基本实施情况
1.白名单日益壮大。在2019年7月公布第一批35811家白名单（以制造业企业为主）的基础上，2020年2月公布了第二批5967家白名单（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第一、二批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为主）。结合抗击疫情的需要，根据我市“助企撑企15条”中“扩大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的精神，市工信局紧急扩大风险补偿白名单范围，2020年将7批479家应急物资生产企业纳入白名单。根据《东莞市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专项资金设立方案》（东经指〔2020〕5号）的精神，2020年9月公布了以市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指挥部A、B库企业，省、市重大项目投资方，“小升规”及培育库企业为主的第三批3242家白名单。截至2020年12月，全市共有白名单企业45496家。
2.融资力度不断增加。在建立完善白名单的同时，通过积极引导、着力推动风险补偿政策试点合作银行对白名单企业强化贷款支持、组织融资对接会等方式，加大融资力度，成效突出：从政策开始实施的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白名单企业新增贷款笔数29344笔，贷款金额880.19亿元。2020年，白名单企业新增贷款17545笔，贷款金额588.71亿元，加上支小再贷款的124亿元，全年累计撬动银行新增贷款712.71亿元，超额完成全年撬动不少于250亿元目标的2.85倍。截止2020年底，共有10笔贷款申报风险补偿，金额401万元。
3.扩面提质力度加大。扩面方面，2020年通过增加资金规模、扩大企业覆盖面、增加合作银行、增加贷款种类、提高风险补偿比例等手段，尤其是将本土企业的首次贷款、支小再贷款也纳入了风险补偿范围，将资金规模从2.1亿元增加到10亿元、合作银行从5家增加到31家，有效地扩大了政策的受惠面。提质方面，加快建立项目申报系统，并通过“企莞家”平台、政策宣贯会、政策现场培训等方式迅速开展宣传，组织线上申报。同时，坚持加快政策落地兑现，通过压缩流程、限定部门审核办结时间等方式，加快项目资金拨付。
三、上市纾困基金运作
2018年10月19日，东莞市上市莞企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上市莞企基金”）注册成立，后续成立东莞市上市莞企二号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取得不错的社会效益。
（一）助力企业在莞发展。在实施纾困过程中，已纾困的上市公司没有出现注册地迁移，大股东的股票质押风险延续缓释态势，未出现爆仓导致控制权被动变更等情况，相关企业继续在我市稳定经营，有效地实现了纾困基金作为政策性基金的设立初衷与目的。
（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通过对企业多层次的帮扶，积极协调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债务，及时化解企业信用风险。除了提供直接资金支持外，对于部分上市企业大股东债务金额较高，甚至高于其质押的股票市值，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避免信用风险进一步放大，基金积极与债权机构协商，通过组织企业债权人会议、引入第三方资本公司、金融机构，以债务重组、产业并购的思路进行运作，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出更优化的解决方案，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结构，减轻债务包袱，帮助公司恢复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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